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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千元 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7,153,202 336,472,004 -2.77

营业利润 1,498,295 743,092 101.63

利润总额 1,460,560 712,923 10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1,918 60,243 7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19,142 20,719 47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02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 0.45 增加3.3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7,716,466 128,940,414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871,360 13,340,445 3.98

股 本 2,899,338 2,899,33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78 4.6 3.9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9年度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营业利润149,829.5万元，同比增长101.63%；利润总额146,056

万元，同比增长10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191.8万元，同比增长766.3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914.2万元，同比增长475.04%。

2019年度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较上年度提升，主要系战略以及经营策略调整，公司专注于毛利率高

的核心业务，同时减少不能产生适当回报的其他业务领域。 此外，公司加强对业务的整合力度，节省运

营管理成本。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01.6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66.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75.04%。 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1、子公司英迈国际（Ingram� Micro� Inc.）2019年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43.43%，系子公司英

迈国际更加专注于高毛利业务，收入质量较大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高毛利的电商业务（商品生命周

期业务）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增长11.2%，云服务营业收入增长28%，低毛利的传统分销业务营业收入下

降5.1%。

2、2019年度公司终止亏损的业务模块，将所持天海云汇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深

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非关联方上海云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子公司英迈国际对业务进行整合，节约运营成本7500万美元。

4、子公司英迈国际摊销成本较去年降低21%，系大部分购置的资产在2019年度内完成残值的全部

摊销。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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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同业存

款、票据、同业理财、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天天理财、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等产品。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

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吉

华集团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3月27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5、产品期限：96天

6、产品起息日：2020年03月27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06月29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3.60%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产品风险水平：低风险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

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运营及日常资金流转的资金需求，且能增加公司收益，提升公司整体业绩，并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委托理财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正常运营、募集资金安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增加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额度和范围，能够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理财余额为人民币5.62亿元。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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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自有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 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吉华集团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4）。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增加使用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即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将由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

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

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吉华集团关于增加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一、购买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2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8,000

万元购买了浙江农银凤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凤凰银鸿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8,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6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2月28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2月28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本基金以股权方式投资于浙江省内核心城市的办公、商业、物流以及较为创新概念

或运营的共享办公、长租公寓等增值型和机会型新项目。 在资金闲置期间，可存放或投资于银行存款、银

行理财产品、货币型基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江农银凤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2020年2月28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20,099,640.31元购买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万向信托-地产590号（阳光城信宜文澜学府(二期）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20,099,640.31元

4、产品期限：116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2月28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23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6.8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万向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2020年2月28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信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10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2月28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3月1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3.4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 1、本产品100%投资于符合监管要求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1）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具。 （2）

同业存单、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他固定收益类

短期投资工具。（3）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券类资产。2、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同业存单、利率债等具有高

流通性资产投资占比不低于30%，AAA级以下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占比不高于70%。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2020年3月4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信

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7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4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3月1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3.28%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 1、本产品100%投资于符合监管要求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1）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具。 （2）

同业存单、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他固定收益类

短期投资工具。（3）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券类资产。2、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同业存单、利率债等具有高

流通性资产投资占比不低于30%，AAA级以下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占比不高于70%。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五）、2020年3月1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

000万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融筑29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6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1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1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向大连融创颢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受

让大连融创置地有限公司对项目公司享有的本金为60,000万元的债权， 并向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300,000万元；进行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六）、2020年3月1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

000万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骥达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6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1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0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七）、2020年3月10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托

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西部信托·兰亭１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期限：一年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6.75%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 信托资金用于受让诸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对诸暨市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低于7亿元的应收债权， 诸暨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债权所得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诸暨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应收债权转让日即开始回购应收债权，信托续存期内按照约

定支付溢价回购款，信托到期支付回购本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八）、2020年3月17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的信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陆家嘴信托-佳合5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278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2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3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将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向借款人发放信托贷款，闲置资金用于银行存款、现

金管理类信托产品、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等。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九）、2020年3月17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了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的信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建投信托·安泉505号（中南重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4,000万元

4、产品期限：一年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7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0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信托资金用于向重庆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贷款资金用于中南

玖宸项目的开发建设。信托资产闲置时，可用于投资银行存款（包扣同业银行存款等）、银行理财产品、货

币市场产品（包括央行票据、国债、货币基金等）以及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产

品。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2020年3月17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期限：180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14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4.65%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

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中小企业私募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含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债

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型基金、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现金、因可转债券转股或可交换债券换股形成的股票及

其派发的权证、因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的权证。本计划还可投资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金管

理公司的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基金资产公司的一对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一）、2020年3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

000万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丰盈8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万元

4、产品期限：185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24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25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将信托计划募集的4800万元信托资金受让

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花创房地产开房有限公司48%的股权，并于标的股权转让完

成后以信托计划项下募集资金对项目公司进行增资，其中，196.08万元进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其余不超

过125003.92万元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 原股东及项目公司作为对赌义务方向受托人承诺项目公司及

目标项目的管理目标、 受托人对项目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精准投资回报等并与受托人进行对赌交易、向

受托人承担对赌补偿款支付义务；进行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二）、2020年3月25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的信

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万向信托-地产646号（金科内江翡翠公园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期限：281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25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31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3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三）、2020年3月27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红山支行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安心快线天天利滚利第2期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6,000万元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27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7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中低风险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理财产品资金由资金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

融债、中央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企业

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金融券、超短期金融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

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 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

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商定向投资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

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以及其他投资品种。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十四）、2020年4月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性构型存款201442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类型：定期存款

5、产品期限：91天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7月1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3.6%

9、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10、产品风险水平：低风险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五）、2020年3月31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4,750,204.10元购买了万向信托股份公

司的信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万向信托-地产689号（中南海门湖光映月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4,750,204.10元

4、产品期限：183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3月31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3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9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六）、2020年4月3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3,807,140.3元购买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华泰紫金季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3,807,140.3元

4、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3日

5、预计年化收益率：5-6%

6、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7、产品投资范围：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地方政

府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七）、2020年4月3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的信托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陆家嘴信托-尊元2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2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3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31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理财产品的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

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

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

工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八）、2020年4月3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7,0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

山支行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安心快线天天利滚利第2期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7,000万元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3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7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中低风险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理财产品资金由资金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

融债、中央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企业

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金融券、超短期金融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

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 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

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商定向投资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

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以及其他投资品种。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十九）、2020年4月8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7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

山支行的理财产品。 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安心快线天天利滚利第2期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700万元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3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7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中低风险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理财产品资金由资金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

融债、中央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企业

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金融券、超短期金融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

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 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

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商定向投资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

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以及其他投资品种。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会影响公司资金周转。该事项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1,585,269,745.76元，全部为闲置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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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

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350万股股权和210万股股权， 分别占公司

总股本的0.5%和0.3%。 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

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已就杭州道康

置业有限公司诉杭州萧山放心食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徐建初、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萧然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舜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盛鸿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在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 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0.

0.238917.1.8447a7&user_）发布股权拍卖公告，将公开拍卖萧然工贸持有的公司350万股股权和210万

股股权，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5%和0.3%，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 现将本次拍卖的情

况公告如下：

一、 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然工贸” ）持有的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350万股股权和210万股股权(证券代码:� 603980，限售流通股)。 以2020年3月3日为截点，浙江吉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最低成交价为6.40元（前复权）。 证券代码:� 603980(限售流通股)含未来的送股、

转增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冻结信息为准及现金红利或债券兑息。

350万股股权起拍价：2240万元，保证金：440万元，增价幅度：20000元

210万股股权起拍价：1344万元，保证金：260万元，增价幅度：20000元

2、拍卖时间：2020年4�月17�日10�时至2020�年4月1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

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拍

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参与竞买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与其行

为相关的拍卖标的物。

竞买人可委托他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参与拍卖。 竞买人委托他人拍卖的,须在竞价

程序开始前到法院办理委托手续并经法院确认,竞买成功后,竞买人(委托人)与受托人一同到法院办理交

接手续。拍卖成交后直接裁定委托人为买受人。如无委托手续或委托手续不全的,竞买活动认定为参拍人

的本人行为，成交后裁定参拍人为买受人。 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代表公司、其他组织参

与拍卖的,也须在竞价程序开始前到法院办理委托手续或备案手续并经法院确认,否则竞买活动认定为

参拍人的本人行为,成交后裁定参拍人为买受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4月14日16时止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法院

联系统一安排看样(股权看样系竞买人自行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不组织实地踏勘)。

5、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

迟5�分钟。

6、拍卖方式：以递增出价方式竞价，起拍价即为拍卖保留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方

可成交。

7、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本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

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特别提醒，本次拍卖的

标的物为股权，成交价不含税费，成交后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权证过户手续时所产生的一切

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8、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权证过程中应交纳或补交的有关税费及明确的或不

明确的一切关联费用(含买受人、原产权人应承担的综合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权证费、

测绘费及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有关税费等问题由买受人自行向有关的

税务、房管、国土、不动产登记、电力、水务、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了解确认。

9、对上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4月14日14时前与法院联系。 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案件

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 、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

整个过程。 本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

2020年4月14日14时前向法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经法院确认后取得优先竞买资格以及优先竞买

代码、参拍密码，并以优先竞买代码参与竞买；未经确认的，不得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加竞买。

10、本标的物的网络司法拍卖事项法院已通知了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没有接到通知的在本次

拍卖公告公示满五日视为已通知。

11、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冻结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

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

户，拍卖余款在2020年5月15日11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户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开户

银行: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城厢支行，账号:� 201000159176749)，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人冻结的保证金

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司法拍卖因标的物本身价值，其起拍价、保证金、成交价相对较高。竞买人参与竞价，支付保证金及余

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况，请竞买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网上充值银行。 各大银行充值和支

付的限额情况可上网查询， 网址: � http://bbs.taobao.com/catalog/thread/15796010-259586204.

htm。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在标的物描述栏目里)。

标的物详情咨询：0571-82665157

法院监督电话0571-82665156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联系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7号

网址：http://www.fayuan.xs.zj.cn/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萧然工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14,060,965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29%。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萧然工贸持有的公司350万股股权和210万股股权，占公司总

股本的0.5%和0.3%，该部分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并被司法冻结。 如本次拍卖完成，萧然工贸将持有本公司

108,460,965股股权。 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

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21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吉华集团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已就杭州道康置业有限公司诉杭州萧山放心食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徐建初、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然工贸” ）、杭州舜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盛鸿实业有限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2020�年1月8�日10�时至

2020�年1�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公开拍卖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萧然工

贸” ）持有的公司14,000,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

二、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萧然工贸发来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0109

执5354号之三）获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在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00万股权 (证券代码:603980，

限售流通殷)。 2020年1月9日,竞买人徐杏花以96020000元最高价买受。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 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在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00万股权 (证券代

码:603980，限售流通股)归买受人徐杏花(身份证号33012195809292367)所有。 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

受人徐杏花时起转移。

2、买受人徐杏花应持本裁定及时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萧然工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14,060,965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29%。 本次拍卖完成后股权变更过户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程序完成，本次拍卖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22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2月5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吉华集团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就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金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萧然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金马饭店有限公司、徐建初、沈素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淘

宝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拍卖萧然工贸持有的公司11,200,0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

二、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萧然工贸发来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

03执3560号之三）获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于2019年12月30日在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在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20

万股权(证券代码:603980，限售流通殷)，拍卖保留价格为人民币87024000元，上述股票由受买人深圳市

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87024000元的价格竞得，现受买人已将拍卖款付至法院执行账户。

法院认为，执行中采取的拍卖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子确认。 由于上述财产现已被强制处分，

依法应子解除控制措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1、解除对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吉华

集团” ，证券代码603980，股份性质:限售流通股)11200000股票的冻结。

2、 将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吉华集

团” ，证券代码603980，股份性质:限售流通股)11200000股股票以人民币87024000元的价格强制转让给

买受人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上述财产过户时转让双方应缴交的一切税、费及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负担。买受人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持本裁定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主管部门迳行办

理产权过户手续。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萧然工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14,060,965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29%。 本次拍卖完成后，股权变更过户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程序完成，本次拍卖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20-010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福安市乡村振兴坦洋茶谷文旅及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0年4月2日披露了《龙元建设关于福建省连江县城区河水环境整治工程PPP项目的预

中标公告》，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公司” ）、上海龙元天册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孙公司，以下简称“龙元天册” ）、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铁工” ）联合体为该项目的预中标社会资本。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勘察、设计、建设及运营移交等工

作，计划在项目公司中出资79.98%；龙元天册负责项目的部分投融资、运营等工作，计划在项目公司中

出资0.01%；湖南铁工负责项目的部分投融资、公路建设等工作，计划在项目公司中出资0.01%。

根据福建省政府采购网（http://zfcg.czj.ningde.gov.cn）2020年4月9日发布的《福安市乡村振

兴—坦洋茶谷文旅及基础设施PPP项目中标结果公告》，公司（牵头人）、龙元天册、湖南铁工联合体为

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安市乡村振兴-坦洋茶谷文旅及基础设施PPP项目

2、项目采购人：福安市农业农村局

3、项目总投资：69,091.84万元

4、合作模式及合作期限：本项目采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具体采用BOT（建设-运营-

移交）的方式运作。 合作期限共19年，包括建设期、运营期。

5、项目内容：本项目包括3个子项目，福安市坦洋茶谷产学研文旅项目投资约45,443.01万元，总规

划面积约6660亩，规划按其空间资源分布构思为四大旅游区，以坦洋工夫红茶文化为主线串联，构成富

有空间层次感和具有特色旅游空间体系；X952福安社口至坦洋村段农村公路改建工程的投资约12,

607.94万元，由全长3.2公里的K线和全长0.385公里的坦洋接线组成，合计3.585公里，为沥青路面的二

级公路。 两条线路的设计速度为40km/h，路基宽度为10m，桥梁宽度为13m，隧道宽度为10m，设计荷

载为公路I级；福安市范坑村至上白石村农村公路改建工程投资约11,040.89万元，路线全长15.924公

里，为水泥混凝土路面的三级公路，设计速度30km/h，路基宽度7.5m，桥梁宽度10.5m，设计荷载为公

路II级。 本项目各阶段的工程范围以本项目各类设计文件、施工图纸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为准。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有利于公司在PPP领域进一步积累项目经验，提升PPP业务市场竞争力，有利于进一

步抓住市场机遇开拓PPP项目，推动公司业务的战略升级，对公司起到积极作用。

三、风险提示

成交金额、项目履行条款等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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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刘志恒签署回购协议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8年12月7日，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计通过

了《关于收购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11.4286%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000万收购深圳市泽汇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汇科技” ）控股股东刘志恒持有的泽汇科技11.4286%的股份。 2018年12

月14日，公司与刘志恒签署了《刘志恒与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 原协议约定，若出现2019年泽汇科技经审计净利润低于15,000万

元或2020年经审计净利润低于20,000万元，刘志恒将按照股权收购金额全额回购公司受让的股份，并

给予公司股权收购金额*10%/年的金额作为业绩未完成的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收购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11.4286%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关

于收购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11.4286%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3）。

因泽汇科技在欧美业绩占比较高，受市场因素影响，预计泽汇科技2019年度无法完成原协议约定

的业绩承诺，触发了原协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2019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刘志恒签署回购协议书的议案》。 经各方协商一致，公司董事会同意刘志恒以2亿元

回购泽汇科技11.4286%的股权，同时以股权转让款 5%的年利息作为补偿金额，计算时间从根据原协

议刘志恒收到公司股权转让款开始，至公司收到刘志恒全部回购款之日止。刘志恒应于2019年9月30日

前支付1亿元股权回购款给公司，余下的款项在2020年3月31日前完成支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刘志恒签署回购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2019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1亿元股权回购款，并办理完成了泽汇科技全部11.4286%股权

回购的工商变更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刘志恒签署回购协议

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

截至2020年4月7日，公司收到股权回购款共计1.37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与刘志恒签署回购协议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二、进展情况

2020年4月10日， 公司已收到剩余股权回购款0.63亿元及相应年利息补偿金额0.0985亿元， 共计

0.7285亿元。 由于市场因素影响，相关手续办理滞后，公司不予追究刘志恒延期支付回购款及补偿金额

的相关法律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相关回购款及补偿金额共计2.0985亿元现已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

ST

锐电 编号

:

临

2020-037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截至2020年4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按照风险警示板日涨

跌幅5%计算，预计公司股价在后续1个交易日将继续低于股票面值，公司股票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低

于股票面值，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4月14日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

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ST锐电，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已连续19个交易日（2020年3月16日-� 4月10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按照风险警

示板日涨跌幅5%计算，预计公司股价在后续1个交易日将继续低于股票面值，公司股票将因连续20个

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4月14日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风险提示如

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条之（五）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则触及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8�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 停牌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6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

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在 下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作

出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之日。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正常，公司正

在努力稳定并改善公司经营的基本面，为后续经营提供有利保障。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

票价格走势，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08）；2020年3月28

日， 公司披露了 《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20-012）；2020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

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13）；2020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

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15）和《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

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编号：临2020-017）；2020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

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18）；2020年4月3日，公司披露

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20）；2020

年4月4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20-024）；2020年4月8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

性公告》（编号：临2020-029）；2020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的第八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0-031）；2020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ST锐电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 临2020-03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